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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教 育 局 
 

苏教〔2015〕4号 

★ 

 

关于印发《2015 年苏州市 
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教育文体局、教育和体育局），各直属小学和

幼儿园，有关托管学校： 

《2015 年苏州市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经报请苏州市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 2015 年苏州市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 

      2. 2015 年苏州市区幼儿入园入托报名登记表 

 

 

 

苏州市教育局 

                 2015 年 4 月 29 日空白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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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苏州市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0〕41 号）、《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苏州市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快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苏府〔2011〕4 号）

为指导。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普惠性，完善学前教育阶段招

生改革和公共服务体系，积极应对新一轮入园高峰。坚持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公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举办学前教育。努力办好每一所幼儿园，满足辖区内适龄儿童就

近入园需求，确保辖区内 3周岁幼儿的入园率达到 99%以上，推

进学前教育优质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招生原则 

1．坚持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的原则。强化政府主体责任，

鼓励多种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办园。各级政府要主导学前教育布局

规划，主导政策制度设计，合理配置辖区内各类学前教育资源，

保障本区域的学前教育资源能满足需求。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加强民办园管理与指导，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多形式、多

层次的普惠性服务，满足家长不同需求。 

2．坚持政府统筹，教育主管的原则。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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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责任与服务意识，规范招生行为，确保每一个苏州户籍的适

龄幼儿都能按时入园，有条件的幼儿园要接收并为具有接受普通

教育能力的学龄前残障适龄儿童提供融合教育，尽最大努力满足

符合报名条件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园需求。 

3．坚持成本核算、合理分担的原则。强调政府投入为主，

家庭和社会合理分担教育成本，鼓励多渠道投入，发展学前教育。

幼儿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幼儿园应该严格执行江苏省物价局等部

门公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学前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苏价费〔2011〕122 号）及苏州市实施意见。民办园收费根据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全市民办教育发展意见的通知》

（苏府办〔2015〕35 号）文件精神，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明

确我市民办幼儿园收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价费字〔2014〕

47 号），由学校自行核算成本并确定收费标准，报当地物价和教

育部门备案后执行。 

4．坚持相对就近、方便入园的原则。各级各类幼儿园在招

生中，首先要满足周边区域内符合报名条件的 3周岁以上的幼儿

入园，以“相对就近、免试入园、便民利民”为出发点，在确保

区域内 3-6 岁幼儿入园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园所可招收外区域 3

周岁以上的幼儿入园和 3 周岁以下的幼儿入托。学前教育资源相

对充足、有条件的地区可继续试行划分服务区，率先试行，对服

务区内的幼儿提供学额保障，确保优先入园。幼儿园招生与小学

招生分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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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对象 

幼儿园的招生年龄是：小班为 3周岁（2012 年 8月 31 日前

出生），中班为 4周岁（2011 年 8月 31 日前出生），大班为 5周

岁（2010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 

托儿所（班）的招生年龄是：托班为 35 个月～30 个月（2012

年 9 月 1 日～2013 年 8 月 31 日出生），具体方案由各市、区根

据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制定。 

四、招生办法 

幼儿园招生严格按照“相对就近”、“户籍地与居住地一致优

先”的原则进行，依次满足辖区内符合招生条件的适龄幼儿入园，

严禁不足龄及不符合条件的幼儿入园。 

1．具有本地户籍的幼儿，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出具婴幼儿出

生医学证明原件、有效预防接种证明原件、体检健康证明（体检

健康证明于开学初收取）、户口簿原件、家长身份证原件到幼儿

园、托儿所登记、报名，填写苏州市区幼儿报名登记表（见附件）。 

2．非本地户籍的幼儿，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出具婴幼儿出生

医学证明原件、有效预防接种证明原件、体检健康证明（体检健

康证明于开学初收取）、户口簿原件、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原件；

同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还应提供外来人口有效居住证原件、本

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原件、就业证明原件或其他合法经营（营

业执照）原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记录一年或一年以上证明到

幼儿园、托儿所登记、报名，填写苏州市区幼儿报名登记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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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根据《省卫生厅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07 年全省学校卫生工

作的通知》（苏卫疾控〔2007〕12 号）的规定：“儿童在入园、

入学时，要查验预防接种证”，各幼儿园在招生时，要配合卫生

部门做好儿童预防接种证的查验工作。 

五、招生要求 

1．加快完善学前教育服务体系。各市、区要及时做好学前

教育资源与生源的调查预测，统筹规划幼儿园招生工作，加快实

施学前教育五年行动计划，落实幼儿园建设各项任务，确保适龄

儿童相对就近入园。重点做好配套幼儿园建设工作，配套幼儿园

是公共教育资源，主要应举办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要积极

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推进苏州市学前儿童看护点建设，

努力消除无证幼儿园。 

2．切实保障学前教育资源供给。针对目前幼教资源相对不

足的实际，各市、区要顾全大局，协同排难，充分挖掘潜力，尽

量满足入园需求，确保常住户籍人员子女入园入托，最大限度地

缓解符合报名条件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园入托的矛盾，确保平

稳招生，确保社会稳定。 

3．充分发挥优质资源辐射引领。积极支持优质幼儿园品牌

输出，鼓励优质幼儿园采用资源共享、输出管理、帮扶结对、合

作办园、举办分园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切实满足社会需求，努力提高学前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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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江苏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苏教基〔2015〕4 号）文件规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按照教

育行政部门公布的时间和程序进行招生，优先满足所在村镇、街

道适龄儿童入园。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幼儿园自

主决定招生范围与招生规模，招生事项应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核

准。民办幼儿园招生简章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5．采取措施帮扶特殊家庭子女。切实保障贫困家庭的子女

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各托幼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苏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转发苏州市区幼儿园（托儿所）收费管理办法的

通知》（苏府办〔2006〕65 号）精神，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

烈士子女、解放军边防指战员子女、残疾人子女要适当减免收费。 

六、实施办法 

1．招生咨询。各市、区要认真做好家长来访接待工作，主

动为幼儿家长提供服务与帮助，做到统一行动，统一要求，统一

办法。自 5月 15 日起，各市、区公布接待地点、组织专人接待，

公布与开通咨询热线电话，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和教育网站及时公

布在本区域招生的幼儿园一览表，苏州市区招生的幼儿园一览表

在 5 月 28 日统一公布。 

2．招生报名。苏州市区报名时间：5 月 30 日（周六）～6

月 1 日（周一）。其他市、区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确定。各幼儿

园组织适龄儿童报名，录取后发放幼儿入园通知书。 

3.招生管理。各市、区要组织力量，对各级各类托幼机构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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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行调查摸底。加强新建园所审批与学前儿童看护点审核备案

的管理工作。要建立幼儿园信息管理系统，对幼儿园实行动态监

管。完善幼儿信息管理档案，实施幼儿学籍动态管理。凡没有登

记注册或不具备举办幼儿园、托儿所基本条件的单位，一律不得

擅自招生，坚决予以取缔。 

各市、区幼儿园的招生工作，可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遵照本

招生意见制定具体执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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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二○一五年苏州市区幼儿入园入托报名登记表 

园名：编号： 

幼儿信息 

幼儿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户籍 

所在地 
 

幼儿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独生 
子女证 

有（） 
无（） 

预防 
接种证 

有（） 
无（） 

健康情况 
 

性格特点 
 

 

 

家庭情况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户籍地  邮政编码  

固定电话  家长手机  

房产证号  电子信箱  

缴纳社 
会保险 

 

家庭成员 姓名 户籍地区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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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 
公室，省教育厅办公室。 

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 年 5月 4日印发   




